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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自辦市地重劃作業手冊
1、 前言

　　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共設施，使成為大小適宜、形狀方整，各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然後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而重劃範圍內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等公共設施及工程費用，則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故是一種有效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健全都市發展的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市地重劃除可由政府辦理外，如都市計畫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為促進該地區土地利用，亦得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自行組織團體，申請自辦市地重劃。為方便同仁處理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自辦市地重劃作業及提高效率，爰編訂本作業手冊，以為參考。

2、 法令依據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66條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2條至第92條

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4、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3、 作業流程

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自辦市地重劃程序、主辦單位及主管機關辦理事項、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應辦理及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法規及函釋如下：

	程序

(註)
	主辦單位

及主管機關

辦理事項
	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及函釋

	1.
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
	1. 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籌備會。

2.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下稱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發起人人數應超過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3/10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超過該範圍土地總面積3/10）。

3. 主管機關核准成立籌備會。
	1. 接獲發起人或主管機關徵詢意見時，函請發起人或主管機關提供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清冊、圖籍。

2. 接獲資料後，依擬辦理重劃範圍國有非公用土地清冊，並篩選範圍內國有非公用房屋，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P他機關主辦業務－B重劃」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3. 查對管理系統確認擬辦重劃範圍本署經管國有房地有無具體利用或處分計畫及依本手冊肆、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提供意見。
4. 案件收件後，倘接獲該重劃範圍變動通知，且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房地標的有增減時，應配合於管理系統該列管案件之標的予以新增或刪除。
5.接獲籌備會未獲主管機關核准成立時，應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3籌備會未獲成立」，再辦理案件註銷作業。
6.實地勘查擬辦重劃範圍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使用現況，現況未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之未登記土地應即洽辦國有登記，並於管理系統該重劃列管案件新增納管。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58條。

2.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8條、第9條。

	2.
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1. 籌備會勘選擬辦重劃範圍、調查擬辦重劃範圍現況及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與地籍資料及技術指導。

2. 籌備會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主管機關列席）。
	1. 接獲籌備會或主管機關通知召開公有土地抵充地會勘時，配合派員參加。

2. 接獲籌備會通知舉辦座談會時，辦理下列事項，並應派員參加：

(1) 查對管理系統，確認擬辦重劃範圍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房地有無具體利用或處分計畫、抵稅土地及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機關未能拍定之土地。

(2) 檢視通知書所載各項內容是否符合重劃規定（如重劃共同負擔比率是否超過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45%之上限），貸款利息、工程費用、重劃費用等是否合理。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58條、第60條。

2.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6條、第7條、第8條。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5條、第7條、第9條、第9條之1。

4. 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及跨區區段徵收作業規範第2點。

5. 內政部81年7月10日台(81)內地字第8185020號函示，抵繳稅款之公有持分土地不可辦理抵充或優先指配。另內政部102年10月1日內授中辦字第1026651902號函附研商「重劃區內抵繳稅款土地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辦理抵充或優先指配疑義」會議紀錄結論，市地重劃區內全筆為公有之抵稅地，不宜辦理抵充，惟得依規定指配至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6. 內政部98年5月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4489號函示，該部94年12月23日台內中地字第0940056213號函釋原作道路、溝渠、河川使用宜以地目為道、水、溝、堤為勘認原則與該部逐步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之目的有違，自即日起予以停止適用。公有土地於重劃計畫書核定前並未辦理地目塗銷，是否可列入抵充，涉公有土地是否原作道路、溝渠、河川使用之認定，屬事實認定問題。

7. 內政部103年6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333號函同意市地重劃區內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機關未能拍定之土地比照抵稅土地不得辦理抵充。

	3.
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籌備會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無配合辦理事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9條、第10條、第11條。

	4.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籌備會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通知擬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主管機關列席，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並互選代表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分別負責執行業務。
	1. 接獲籌備會通知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時，一律派員參加重劃會成立大會。

2. 檢視重劃內容、時程及重劃會章程草案是否符合重劃相關規定，並掌握涉及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事務之相關議題，例如：

(1) 有無具體處分利用計畫。
(2) 抵稅及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機關未能拍定之土地，應要求不得抵充。

(3) 最小分配面積及負擔比例等。

3. 開會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不參加理事、監事之選舉。

(2) 會員大會各項決議應有全體會員1/2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重劃範圍總面積1/2之同意。
	1.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1條。

2.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3條。

	5.
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籌備會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倘重劃會因違反法令、擅自變更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書或廢弛重劃業務等情，而經主管機關解散者，本署接獲通知後，應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4重劃會經主管機關強制解散」，再辦理案件註銷作業。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8條、第9條、第11條、第18條。

	6.
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1. 會員大會審議通過擬辦重劃範圍後，由重劃會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2.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檢送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通知擬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3. 主管機關審議、核定重劃範圍，並將核定處分書送達擬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1. 接獲主管機關為核定重劃範圍通知陳述意見時：

(1) 請重劃會提供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會之核准函及重劃會章程，以利備查。
(2) 核對主管機關檢送之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擬辦重劃範圍全部土地清冊，確認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以市地重劃開發者，應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範圍，並得依都市計畫規定或劃定之開發分區辦理市地重劃之原則）。

(3) 核對擬重劃範圍土地標示、權屬、權利範圍、面積及管理機關。重劃範圍土地限制移轉、設定負擔及禁限建等期間，屬抵繳遺產稅及贈與稅之土地，仍得辦理國有登記。
(4) 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是否參加自辦市地重劃，應依本手冊肆、「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辦理，如不參加，應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

(5) 有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例如：國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等），請主管機關通知該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2. 接獲主管機關核定重劃範圍處分書後，函請重劃會提供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全區土地清冊。
3. 確認核定實施重劃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及房屋是否已納入管理系統重劃案件列管，倘否應於管理系統新增納管。
4.接獲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知通知時，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5重劃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及備註「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58條、第60條。

2.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0條、第22條、第24條。

3. 內政部81年7月10日台（81）內地字第8185020號函示，抵繳稅款之公有持分土地不可辦理抵充或優先指配。另內政部102年10月1日內授中辦字第1026651902號函附研商「重劃區內抵繳稅款土地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辦理抵充或優先指配疑義」會議紀錄結論，市地重劃區內全筆為公有之抵稅地，不宜辦理抵充，惟得依規定指配至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4. 內政部86年5月6日台（86）內地字第8603809號函示，實施市地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合計面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45﹪時，得依下列二種方式處理：

(1)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3項但書規定，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將負擔超過45﹪部分，列為共同負擔。

(2) 未能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3項但書規定徵得同意時，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3條規定之順序，將後順位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序（即依零售市場、停車場、國民中學……之順序）列為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2項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2條至第34條規定由公有土地、抵費地優先指配或按該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分配之。

5. 內政部103年6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333號函同意市地重劃區內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機關未能拍定之土地比照抵稅土地不得辦理抵充。
6. 本署107年4月24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1300號函示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

	7.
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重劃範圍經主管機關核定後，重劃會徵求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接獲重劃會徵求同意書時，依本手冊肆、「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辦理，並據以回復重劃會。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58條、第60條。

2.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第22條、第25條、第26條、第26條之1。
3. 本署107年4月24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1300號函示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

	8.
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1. 會員大會審議通過重劃計畫書草案後，重劃會應檢附申請書等相關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2. 主管機關以合議制方式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並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後，檢送核准處分書、重劃計畫書、聽證會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予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3. 重劃會應於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30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1. 主管機關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舉辦聽證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核對重劃範圍土地標示、權屬、權利範圍、面積及管理機關等資料。
(2) 審視國有非公用土地列入抵充及參與分配之土地面積是否相符，重劃共同負擔比率是否超過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45%之上限，貸款利息、工程費用、重劃費用等是否合理。

2. 倘有疑義，於主管機關舉辦聽證時，派員陳述意見，並於公告期間內提出書面異議，並副知主管機關處理。

3. 有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例如：國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等），請主管機關通知該利害關係人參加聽證。
4.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處分書時辦理下列事項：

(1) 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6重劃計畫書業經核定」，及備註「○○自辦市地重劃案」。
(2) 確認核准實施重劃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及房屋是否已納入管理系統重劃案件列管，未於重劃區範圍內之國有非公用房地刪除管理系統原重劃相關註記及該重劃案件列管。
(3) 提供重劃範圍內應繳交地價稅土地清冊，供重劃會辦理地價稅減免事宜。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60條。

2.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1條。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第14條、17條、第25條、第27條、第29條。

4.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9.
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
	1. 重劃計畫書經公告確定後，重劃會得視需要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重劃區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量及登記。

2. 重劃前後之地價，重劃會應於重劃土地分配設計前，送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送請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重劃會申辦土地測量及登記後，依重劃會通知，按登記資料釐整產籍，並就重劃範圍變動情形，辦理重劃列管案件標的新增或刪除，未位於重劃區範圍內之國有非公用房地，併刪除管理系統原重劃相關註記。
	1.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9條、第20條。

2.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8條至第30條。

	10.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
	1. 理事會依規定查定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工程施工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數額，提交會員大會決議。

2.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主管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3. 理事會依規定規劃、設計及監造後發包施工。
	1. 配合重劃會到場查估地上物，以釐清地上物種類及權屬。

2. 於重劃會辦理地上物查定補償公告時，對拆遷補償有疑義部分向重劃會提出異議。

3. 函送重劃範圍內出租土地清冊予重劃會，並請重劃會於辦竣拆遷補償後函知，俾憑辦理終止租約。

4. 國有非公用土地改良物於拆遷補償完竣後，辦理終止租約及產籍異動事宜。

5. 受領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者，應依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第15點、第16點規定辦理報廢，惟無須辦理拆除、滅失登記，暫不註銷產籍，於房屋產籍加註已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辦竣報廢。惟倘經確認該房屋已拆除辦竣消滅登記，於管理系統辦理帳務處理後，辦理該房屋標示之個別結案，結案時系統自動註銷產籍。
6. 國有非公用房屋設有房屋稅籍者，應向稅捐機關申請稅籍註銷事宜。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62條之1。

2.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1條、第38條至第41條、第45條、第53條之1。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第13條、第14條、第31條至第33條。

4. 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第15點、第16點。

5. 行政院97年4月1日院授主會字第0970001803A號函修訂之「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11.
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1. 計算重劃共同負擔。

2. 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3.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分配土地。並應依下列原則指配公有土地：
(1)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為準。
(2)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指配於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者，以未建築或已有建築物因實施重劃而須拆除之土地為限。

(3)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2條規定，公有土地之指配順序：

A. 本直轄市、縣（市）有土地、本鄉（鎮）有土地、國有土地、他直轄市、縣（市）有土地、他鄉（鎮）有土地辦理。
B. 公有土地不足指配於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時，其指配之順序應以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3條規定負擔順序未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為優先，次為機關用地，再次為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4)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2條規定指配之公有土地包含已出租之公有土地。但不包括下列土地：

A. 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業經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者。
B. 重劃計畫書核定前已有具體利用或處分計畫，且報經權責機關核定或有償撥用者。
C. 重劃計畫書核定前，社會住宅主管機關以住宅基金購置或已報奉核定列管為社會住宅用地有案者。
D. 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學產地。
	1. 重劃區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含抵稅土地、非抵稅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得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者，重劃會徵詢本署願否以繳納差額地價參與重劃分配土地時，以同意為原則。

2. 檢視土地分配結果（或過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分配或指配有無符合法令規定。
	1. 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60條之1。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2條、第82條之1、第83條至第88條。

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至第34條、第37條。

4.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1條至第33條。

	12.
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
	1. 理事會於重劃土地分配完畢後檢具相關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公開閱覽30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2. 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提出之異議，理事會應予協調處理。
	1. 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辦理下列事項：

(1) 函請重劃會提供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計算負擔總計表、重劃前地籍圖、重劃後土地分配圖、重劃前後地號圖、重劃前後地價圖、抵稅或稅捐稽徵機關承受行政執行機關未能拍定之土地面積等資料。

(2) 審視驗算，確定分配位置、形狀、寬深度、最小分配面積等。並注意分配結果是否符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至第34條規定，必要時得至現場勘查瞭解分配情形。

(3) 如有疑義，應於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

2. 經提出異議後，如未獲解決，即依重劃會章程所訂期限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9重劃爭議、訴訟中」及備註異議事項。嗣判決確定，產籍加註「BP24重劃爭議解決、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BP19重劃爭議、訴訟中」註記。
3. 分配之土地倘須繳納差額地價，應預估應繳金額，並審視有無經費可支應？倘無經費，有無其他分配方案？

4. 市地重劃後，重行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土地。
	1. 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60條之2、第62條。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2條至第88條。

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至第35條。

4.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4條。

	13.
申請地籍整理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後，重劃會應即辦理實地埋設界樁，申請主管機關辦理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無配合辦理事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5條。

	13.1
權利、負擔之處理
	1. 重劃區重劃前訂有耕地租約之公、私有土地，重劃後依下列方式處理：

(1) 重劃後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2個月內邀集租約雙方當事人協調，承租人得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3條第2項第1款規定向出租人請求按重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現值三分之一之補償。協調同意終止租約者，重劃會應檢具有關資料函知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辦理註銷租約並通知當事人；協調不成者，重劃會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檢具有關資料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租約標示變更登記。
(2) 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者，重劃會就其應領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領取三分之二，承租人領取三分之一，並函知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辦理註銷租約及通知當事人。

2. 重劃前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如無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9條所定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者，重劃會應於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2個月內邀集權利人協調。協調成立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終止租約登記；協調不成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租約標示變更登記。
3.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而訂有耕地租約者，重劃會應函知主管機關逕為註銷租約，並按重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

4. 重劃計畫書經重新公告者，以重新公告重劃計畫書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利或辦竣限制登記之土地，於重劃後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辦理土地變更登記前邀集權利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利消滅者外，應列冊送請主管機關併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圖冊，轉送登記機關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

6.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利登記之土地，於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重劃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2個月內，邀集權利人協調。達成協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理；協議不成者，應將其地價補償費提存法院後，列冊送請主管機關轉送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7. 自辦市地重劃完成後之土地，由重劃會於重劃完成之日起30日內列冊報經主管機關轉送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徵免地價稅或田賦。
	於接獲重劃會通知耕地租約及他項權利處理情形後，於管理系統辦理租約終止等產籍異動事宜。
	1. 平均地權條例第63條至第65條。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9條至第92條。
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46條至第49條。

4.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7條、第38條、第51條。

	14.
辦理交接及清償
	1. 重劃會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定期到場交接土地，並限期辦理遷讓或接管。
2. 重劃會於重劃土地接管後30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差額地價或發給差額地價補償。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60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3. 重劃會對於逾期未繳清差額地價者，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得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制其土地移轉登記。
4. 重劃會應發給差額地價及現金補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領取者，依法提存。
	1. 重劃區內土地分配及權利變更登記辦竣後，依國有非公用房地重劃後處理方式不同，分別以下列方式辦理，於管理系統進行個別結案時，系統自動註銷原產籍：
(1) 重劃分配土地者

A. 應即於管理系統辦理產籍更新異動，並進行個別結案。
B. 依重劃會所定時間到場交接土地，並辦理勘查，異動產籍。
C. 現場交接時發現分配之國有土地仍有地上物，倘屬原位次分配，重劃前國有非公用土地即有地上物存在，且未影響重劃施工及土地分配，依現況交接；倘重劃後非以原有街廓分配時，分配土地有遭他人占用時，應請重劃會負責排除後，再定期辦理點交，並副知主管機關。
D. 重劃後如須繳納差額地價者，應配合繳納。屬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應於管理系統新增1錄，並就該錄土地登錄作業如下：
a. 財產來源：「B9-其他移交」。
b. 子財產來源：「4-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價款解繳國庫）」。
c. 接管日期、接管文號：各分署（辦事處）接獲通知辦竣土地分配登記之收文日期、文號。

d. 原管機關：A07090000D00-本署。
e. 用途科目：依「用途科目、地目與使用分區種類對應表」填載。

f. 使用面積：○○㎡（主辦重劃單位計算之超額分配面積）。
g. 管理區分、子管理區分：依勘查結果填入管理區分及子管理區分。
h. 加註代碼「BP17繳納差額地價領回」及備註「本錄土地係重劃前○○段○○地號土地參與重劃分配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

(2) 受領土地重劃補償費者，俟領取補償費用，於管理系統辦理帳務處理後，再辦理個別結案。
(3) 房屋受領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者，應確認國有非公用房屋已依規定辦竣報廢程序及已拆除辦竣建物消滅登記，於管理系統辦理帳務處理後，再辦理個別結案。國有非公用房屋設有房屋稅籍者，應向稅捐機關申請稅籍註銷事宜。
(4) 國有非公用土地重劃抵充者，於管理系統進行個別結案。
(5) 同一筆土地重劃後之處理方式不同時（部分分配、部分補償、部分抵充），應先移勘查單位以《勘查-B分割（合併）作業》辦理重劃假分割，就處理方式不同部分新增暫編地號土地標示，經辦理重劃假分割土地系統自動產籍加註「BC05重劃假分割」。再於該重劃案件新增該暫編地號土地標示後，依各該土地重劃處理方式不同，選擇相應之結案原因進行個別結案。
2. 土地分配爭議未解決、交接未完竣、補償未撥付者、或應拆而未拆地上物等未盡事宜，函請主管機關暫緩同意抵費地之出售。
	1. 平均地權條例第66條。

2.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1條至第53條。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40條、第41條。

4. 依本署105年6月21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530002760號函規定之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重劃分配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產籍登錄作業及處分價款歸解方式辦理，其中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新增一錄，登錄作業如下：(一)財產來源：「B9-其他移交」。(二)子財產來源：「4-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價款解繳國庫）」。(三)接管日期、接管文號：各分署（辦事處）接獲通知辦竣土地分配登記之收文日期、文號。(四)原管機關：A07090000D-本署。(五)用途科目：依「用途科目、地目與使用分區種類對應表」填載。(六)使用面積：○○㎡（主辦重劃單位計算之超額分配面積）。(七)管理區分、子管理區分：填入適當管理區分及子管理區分。(八)其他事項欄：本錄土地係重劃前○○段○○地號土地參與重劃分配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其處分價款全數解繳國庫。

	15.
財務結算
	略
	無配合辦理事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9條。

	16.
撰寫重劃報告
	略
	無配合辦理事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4條、第19條。

	17.
報請解散重劃會
	略
	無配合辦理事項。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9條。


註：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6條規定。

自辦市地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參加重劃原則

1、 原則：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是否參加重劃，應就個案整體評估，倘有不利於國產管理，或非有助於維護國產權益，不同意參加。

2、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同意參加重劃：

（1） 重劃案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已有具體利用或處分計畫。

（2） 重劃案範圍內國有土地（含國有公用、非公用及未登記土地）占該範圍土地總面積50%以上。但範圍內國有土地多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之畸零地或狹長、畸零不整，而不易管理、處分利用者，不在此限。

3、 重劃案範圍內國有土地（含國有公用、非公用及未登記土地）占該範圍土地總面積50%以上，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應先洽詢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是否有意願辦理市地重劃，如是，不同意參加；倘該地方政府表達尚無規劃辦理或短期內無規劃辦理，同意參加，惟應查明該重劃範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倘有附帶條件，應確認該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同意依附帶條件辦理，始同意參加，否則不參加。
4、 管理系統應辦理事項及產籍加註代碼
1、 產籍加註代碼表

	類別
	代碼
	名稱

	產籍加註
	BC05
	重劃假分割

	
	BP13
	籌備會未獲成立

	
	BP14
	重劃會經主管機關強制解散

	
	BP15
	重劃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

	
	BP16
	重劃計畫書業經核定

	
	BP17
	繳納差額地價領回

	
	BP19
	重劃爭議、訴訟中

	
	BP24
	重劃爭議解決、訴訟確定


2、 管理系統產籍加註關係表

	程序
	加註時機
	新管理系統
	舊管理系統加註事項

	
	
	產籍加註
	案件作業
	

	
	
	代碼
	備註事項
	
	

	1.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
	接獲發起人或主管機關徵詢意見時
	(無)
	(無)
	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0XC02重劃

	1. 
	籌備會未獲主管機關核准成立時
	BP13籌備會未獲成立
	(無)
	1. 辦理案件註銷作業。
2. 註銷原因「YA01案件註銷」。
	03C08籌備會未獲成立

	5.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重劃會因違反法令、擅自變更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書或廢弛重劃業務等情，而經主管機關解散時
	BP14重劃會經主管機關強制解散
	(無)
	1. 辦理案件註銷作業。
2. 註銷原因「YA01案件註銷」。
	03C09重劃會經主管機關強制解散

	6.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接獲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知通知
	BP15重劃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無)
	「03C10重劃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及備註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8.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處分書
	BP16重劃計畫書業經核定
	○○自辦市地重劃案(即案名)。
	(無)
	「3C11重劃計畫書業經核定」，及備註○○自辦市地重劃案。

	10.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
	受領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者
	(無)
	已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辦竣報廢。
	1. 惟倘經確認該房屋已辦竣報廢程序及已拆除辦竣建物消滅登記，於辦理帳務處理後，辦理個別結案。

2. 結案原因「XP22重劃補償」。
	(無)

	12.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異議之處理
	重劃土地分配結果，經提出異議後，如未獲解決，即依重劃會章程所訂期限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BP19重劃爭議、訴訟中
	敘明異議事項。
	(無)
	(無)

	
	異議處理結案
	BP24重劃爭議解決、訴訟確定
	敘明異議處理結果。
	
	

	14.辦理交接及清償
	重劃分配土地
	(無)
	(無)
	先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再辦理個別結案，結案原因「XP21重劃已點交」。
	「03C02重劃尚未點交」、「0XC99重劃點交」

	14. 
	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
	BP17繳納差額地價領回
	本錄土地係重劃前○○段○○地號土地參與重劃分配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
	1. 先辦理產籍更新異動，屬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應於管理系統新增1錄，再辦理個別結案。
2. 結案原因「XP21重劃已點交」。
	「03C12繳納差額地價領回」，及備註本錄土地係重劃前○○段○○地號土地參與重劃分配繳納差額地價領回之超額分配土地。

	15. 
	受領土地重劃補償費
	(無)
	(無)
	辦理個別結案，結案原因「XP22重劃補償」。
	(無)

	
	房屋受領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無)
	(無)
	1. 確認該房屋已辦竣報廢程序及已拆除辦竣建物消滅登記，於辦理帳務處理後，辦理個別結案。
2. 結案原因「XP22重劃補償」。
	(無)

	
	國有非公用土地重劃抵充
	(無)
	(無)
	辦理個別結案，結案原因「XP23重劃抵充」。
	(無)

	
	同一筆(錄)土地重劃後之處理方式不同時(部分分配、部分補償、部分抵充)
	BC05重劃假分割
	(無)
	1. 先移勘查單位以《勘查-B分割（合併）作業》辦理重劃假分割，就處理方式不同部分新增暫編地號土地標示。
2. 依各該重劃假分割後之土地標示重劃處理方式不同，選擇相應之結案原因進行個別結案。
	


5、 附件
1、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至第66條

2、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2條至第92條
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4、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5、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6、 內政部81年7月10日台（81）內地字第8185020號函

7、 內政部86年5月6日台（86）內地字第8603809號函

8、 內政部98年5月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4489號函

9、 內政部102年10月1日內授中辦字第1026651902號函及附102年9月18日研商「重劃區內抵繳稅款土地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辦理抵充或優先指配疑義」會議紀錄

10、 內政部103年6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333號函

11、 本署105年6月21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530002760號函
12、 本署107年4月24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1300號函






